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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稳定大局,

实现 � 共同富裕� 的发展目标,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城市贫困现状及其产

生的原因, 并提出扶贫解困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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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overty 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To wipe off

poverty is the base to build up a well- off society�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poverty

why it occurs,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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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所作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的报告, 把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

想, 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 21世纪前 20年

的奋斗目标, 顺乎民心, 深得民意。经过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到 2000 年我国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但总体小康

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小康, 到 2000 年我国尚

有3000万人温饱没有完全解决, 城市也有一

批人口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将惠及十几亿人口, 它是继续消除局

部贫困的阶段, 也是逐步提高小康水平和富裕

程度的阶段。

无庸讳言, 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

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治理城市贫困

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 关系到实现 � 共同富

裕� 的发展目标,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

然要求。

一、城市贫困成因解析

我国的城市贫困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化和新一轮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产生的一个新的

社会现象。关于城镇贫困人口总规模, 近年来

国家并没有公布统一的数据, 城镇贫困人口到

底有多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据国家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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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6月公布的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

以下的人口数为 1382万, 而当年得到最低生

活保障救助的只有 402�6万人。2001年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披露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是

3100万, 大致占城镇人口总数的 8%。在城市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为什么还会有 3000 万

的城市居民陷入贫困之中呢?

第一, 经济结构调整, 企业下岗 (失业)

职工增加。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推行 �低工

资, 多就业� 的政策, 国家通过企业或单位向

职工提供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实行广泛的就

业制度、均等的工资制度, 劳动力的供给弹性

已到极限, 企业大量冗员无法消化。经济体制

转轨后, 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劳动力的雇佣和

解聘逐渐市场化, 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

钩。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 国有企业改

革、兼并、破产在全国范围铺开, 下岗 (失

业) 职工人数骤然增加。据有关资料, 1999

年全国企业下岗职工有 1100万人, 其中 490

万人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再就业; 2001年末

全国下岗职工总数为 742万人, 其中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占了 70%。随着下岗职工期满出再

就业中心, 以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

保险并轨的推进,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还会上

升。2001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681 万

人, 比 2000年末增加 86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

率由 2000年末的 3�1%上升到 3�6% , 到 2002

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率已进一步上升到 4�5%
左右。

第二, 劳动力资源增长进入高峰期, 劳动

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严峻。据资料统计, 在

我国12�6亿人口中, 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

约为 6�8亿, 其中 4亿多在农村, 2亿多在城

镇。按照农村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只能吸纳 2亿

多劳动力, 乡镇企业再吸纳大约 1 亿劳动力,

农村尚有富余劳动力 1�4亿左右。大量农村富
余劳动力加入了城镇打工行列, 与城镇人口争

抢本已十分有限的就业空间。就全国城镇本身

而言, 每年大约净增劳动力 700万左右, 加上

近年来每年上年末结转的下岗和失业人员, 近

3年来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口为 1500~

2100万人; 另一方面, 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

缓和入世初期的冲击, 我国外贸出口增加将受

到极大制约, 进而对扩大就业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 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还

会产生新的下岗和失业人员, 劳动力供过于求

的矛盾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性缓解。

第三, 个人收入差距拉大, 社会分配不公

平的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

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居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

间的分配差距日益扩大。以国际上通行的反映

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为例, 据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数据统计, 1988 年我国

居民个人的基尼系数为 0�382, 1997~ 2000年

分别为 0�425、0�456、0�457和0�458。根据国
际衡量标准, 基尼系数高于 0�4 属于差距过
大, 超过 0�45则属于极度不平等。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在居民收入水

平提高基础上的扩大, 而近几年的收入差距扩

大则是富有者越来越富有, 贫困者越来越贫困

的两极分化。研究表明, 目前最高收入者与最

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 每年以 3�1%的增长速
度扩大; 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

出, 每年以 1�81% 的增长速度扩大。导致收
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分配不公平

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 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安全网有

漏洞。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安全网和稳

定器, 它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是调节贫

富差距的重要工具, 但遗憾的是, 我国目前的

社会保障还难以起到稳定和调节作用。一方

面, 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够广泛, 据国家统计局

城调队调查资料显示, 2001年只有 42%的居

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3�2%的居民参加了失业
保险、19�3%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由于保险
基金的严重短缺, 使参保者领不到足额的保险

金, 如养老保险由于企业累计欠缴数额巨大,

个人账户空运转, 虽然中央财政采取很多措

施, 补发过去的拖欠款, 但仍有一部分离退休

人员领不到足额的养老金。据初步统计, 2000

年拖欠养老金72亿元, 人均拖欠 1800元。另

一方面, 现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存在较大缺

陷, 目前, 各项社会保险基本是按职务分配,

职务愈高福利愈高, 反之愈低。据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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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养老、医疗、住房、实物福利等几项人

均福利收入, 富裕户比贫困户高 87%, 其中

养老金高 4�2倍, 医疗保险高62% , 住房补贴

高61% , 实物福利高 38%, 这样使得本来已

经存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 目前运

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存在较多问

题, 需进一步完善。

二、治理城市贫困对策

(一) 大力发展生产力, 积极开辟就业渠

道。通过发展生产力, 提升整个国家经济实

力, 将 � 蛋糕� 做大, 使每个人得到的更多

些, 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思路。据国家权

威机构测算, �十五� 期间, 全国 GDP 每增长

一个百分点, 将会提供 100万个就业岗位, 连

续几年的经济稳定增长为扩大就业创造了良好

前提。在开辟就业渠道方面, 应采取以下措

施:

1�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 应重视

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中国人口

多、就业压力大的特点, 政府应将创造就业放

在重要位置,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 实

行就业导向的策略, 在就业高峰期, 应适当鼓

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贫困者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 十五� 期间, 国家应

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

力度, 更多地应用于能够使贫困人员直接参与

或受益的劳动密集型项目, 发挥政府在配置资

源、吸纳就业方面的特殊作用。

2�大力发展各种服务业, 挖掘社区经济

潜力。结合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要优化服

务业结构, 针对城乡居民进入小康生活后对服

务业的需求, 推进相关领域的产业化和后勤服

务社会化, 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巨大潜力。

同时, 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推进社区服务活

动, 使社区成为吸收下岗职工再就业和新增劳

动力的重要渠道。社区服务业比较适合贫困人

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再就业, 它具有空间大、投

资少、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较低、女性占有优

势和居民愿意本地人提供服务等特点。社区的

就业吸纳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社区

服务蕴含着巨大的就业潜力, 服务项目可以包

括家电维修上门服务、钟点工、家政服务、商

品递送等许多内容; 二是社区发展可以创造大

量的就业机会, 如物业管理、社区治安、家庭

保洁、市场管理、环境管理、医疗保健等社区

服务岗位。

3�促进和支持中小企业以及非公有制经
济的发展, 使社会就业容量进一步提高。政府

应采取有力措施, 为其发展提供平等机会, 包

括降低竞争性市场准入条件, 取消各种人为的

限制, 如注册登记、经营范围的限制等; 还要

积极创造条件, 为其提供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

一系列服务, 使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得生产性资

产, 如土地、资本和信息, 又能获得公共基础

服务条件, 如电力、通讯、运输等。

(二) 开展多渠道、多方式职业培训, 提

升劳动力资本。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 是

扩大就业的重要前提; 当前就业不充分的现

象, 既有社会总体就业岗位少的客观原因, 也

有劳动者素质不高、技能单一、适应能力差的

主观因素, 因此, 需要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

训, 让贫困人群掌握的职业技能更接近市场需

求, 提高他们的再就业竞争力。为提高职业培

训的效益,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系统, 对市场需求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传

递, 指导培训机构有的放矢地依据贫困人员的

特点开展职业培训, 尤其要加强对下岗职工中

有创业意识者的 �创业培训�, 他们的创业可

为其他贫困人员创造再就业的机会。通过培训

将提高贫困人员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

从而有助于打破困扰着他们的低素质、低竞争

能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提高他们的工作效

率, 使其增加收入, 摆脱贫困。

另一方面, 要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者改变

旧观念, 消除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树立自

主创业、自主就业的理念; 破除区域封闭式的

思想, 树立流动式、开放型的就业观念, 积极

自主择业。职工下岗后重新就业困难, 存在

�有岗无人干, 有人无岗位� 的现象, 其中的

重要原因是部分下岗职工就业思想、就业观念

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阻碍了再就业的实现。

为此, 除了要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使其

掌握更多的实用技能, 增加竞争能力之外,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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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促使其转变观念, 必要时进行 �心理扶
贫�, 促其努力学习, 自强自立。此外, 政府

在就业服务信息、下岗职工职业技能免费培

训、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的

服务, 让有能力的贫困人员通过就业实现自我

保障。

(三) 加强税收法制建设, 加大税收调节

力度, 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根据国际经

验, 反贫困资金至少应占 GDP 的 1�5%, 政府

可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获得更多的反贫困

资金, �劫富济贫� 就是反贫困的重要举措之

一, 这样做的结果既筹集了资金, 又调节了收

入分配, 一举两得。政府要采取有力的措施,

切实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 运用税收进行调

节。应完善收入环节的税收调节机制, 针对目

前只在收入形成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收入

使用环节征收消费税, 而在收入积聚、收入转

让环节税收缺位的现象, 应及时开征不动产

税、证券交易所得税和遗产与赠与税, 调节高

收入者的财富水平, 弱化财富在高收入阶层的

累积效应, 以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

用。在条件成熟时, 还应在收入形成环节开征

社会保障税, 使社会保障筹资由软约束过渡到

刚性约束, 建立起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基金

的筹资机制, 提高社会保障筹资效率, 保障低

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权利, 防止城市贫困问题加

剧, 实现社会公平。

(四)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贫困

者撑起一片蓝天。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财政手

段来实现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是具有福利性

质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 它还具有

相对缩小居民部分收入差距, 减少社会不安定

因素的功能。目前, 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即以国家财政

为支撑的社会保障项目, 主要包括社会救济、

社会福利、社会优抚; 国家强制实行的社会保

险项目, 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此外还有公民自

愿参加的社会互助项目及商业保险。其中, 社

会保险、社会救济是关系到城市贫困人员生活

保障的关键。当务之急, 应按照国际惯例, 扩

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以人为本将城镇各类符合

条件的劳动者全部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并

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体系,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有关指标, 动

态确定社会救济对象及支付水平, 既保证最低

需要, 又要避免超经济享受。

扶持城市贫困人口尽快脱贫是政府责无旁

贷的重要职责, 政府的扶贫职责必须有制度保

证。因此, 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 构建社

会保障法制体系, 并强化执法监督。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系

统工程,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为加快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

前, 应抓紧制订一部 �社会保障法�, 从法律
上明确社会保障在城市扶贫中的功能和作用。

同时, 还要加强执法监督, 推行政务公开, 向

社会公布社会保障行政执法的依据、权限、程

序、结果和监督途径, 把行政执法活动置于社

会的监督之下。此外, 还须建立一整套考核指

标, 用来全面反映一定时期内处于生活安全网

的覆盖面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与使用情况, 以

提高社会保障监管水平, 提高社会保障资金支

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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